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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(一)林業署改革措施如下： 
1.建置「臺灣林產」資訊系統，作為國、公、私有林年度採伐規劃與實際採伐資訊(如伐採地

點、採伐日期及收穫樹種、材積，並套疊伐採區域之地理資訊系統圖資且上傳相關社會溝通紀

錄)等之資訊公開化平台。 
2.為建立穩定國產材供需平臺，林業署公告永續經營人工林範圍、公眾參與程序與環境影響評

估機制：(１)人工林永續生產區，經中央林業主管機關公告徵詢當地各界意見，確認無異議或

行政訴願後，建議排除「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應實施環評之規

定。(２)非屬國產材永續生產區範圍之林木伐採案件，仍維持現行環評及林木伐採等審核機制

。 
3.辦理 FSC 驗證進度，所轄 8 個分署(原林管處)已完成全區驗證。 
(二)關於國產材自給率部分，原先國產材自給率不到 1％逐步提升，2025 年自給率已達 2.32％
（實績 97,450 立方公尺）符合既定目標。 
(三)針對木質構造之採購評選與施工查核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補強政府採購網專家學者資

料庫，已增列木構造專家學者資料庫之人選與資格，並持續精進與檢視其人員資格，供各級行

政機關參考與聘用，以避免不熟悉木構造之委員反而主導採購評選或施工查核。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

(一)內政部已完成「木構造建築物設計及施工技術規範」之 CLT 相關規定，納入部分條文修正

草案辦理審查作業，規劃於 115 年 6 月底前完成審查、115 年底前發布。另於該規範發布後 9
個月內完成「木質構造建築物之施工綱要規範」草案。 
(二)工程會俟內政部完成前揭技術規範修訂及提送「木質構造建築物之施工綱要規範」草案後，

該會擬續辦「公共工程共通性工項泥工綱要規範使用及編修應注意事項」之增訂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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